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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農授金字第11474669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114年10月專案農貸增修規定常見問答（QA）、相關申
請書表、總說明及條文（規定）修正對照表等各1份，請查
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部114年10月9日農金字第1147466996C號書函及農授金字

第1147467203A號至1147467210A號書函（諒達）已檢送相
關專案農貸修正規定在案。

二、前開增修規定常見問答（QA）、相關申請書表、總說明及
條文（規定）修正對照表等（自114年10月10日起適用）如
附 供 參 ， 亦 可 至 本 部 農 業 金 融 署 網 站
（https://www.afna.gov.tw）查詢、下載。

正本：設有信用部之農(漁)會、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
司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
農業信用保證基金、農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農漁會南區資訊中
心、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
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、各縣市政府（含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本部綜合規
劃司、本部資源永續利用司、本部農民輔導司、本部畜牧司、本部動物保護
司、本部農業科技司、本部國際事務司、本部農糧署、本部漁業署、本部動植
物防疫檢疫署、本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、本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、本部農
田水利署、本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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